
附件4

乐山市 2025 年度精品奖励作品申报表

	



作品名称
	
	



文艺门类
	
	



奖励事项
	□获奖奖励
□首播、展演、展播奖励
□票房奖励
□入选奖励
□转化奖励
□出版、发表奖励

	
奖项名称
	
	
获奖时间
	
	
已获省级及以上奖励金额
	

	


项目主体名称
	
	



性质
	


□单位
	组织机构代码
	

	
	
	
	
	营业执照编码
	

	
	
	
	
	法人姓名
	

	
	
	
	
	法人身份证号
	

	
	
	
	□个人
	身份证号
	

	
单位属性
	□乐山市内单位（机构）
□乐山市外单位（机构）

	

个人属性
	□乐山市级文艺家协会会员
□具有乐山籍户 口
□在乐山市域内缴纳社会保险两年以上
□非乐山籍的个人

	
创作情况
	□独立创作
□联合创作（分配比例：                    ）

	作品是否以
乐山为题材
	□是       □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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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奖励详细情况
	（500 字以内）

	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	电子邮箱
	

	


项目主体签字（盖章）
	


项目主体（签字/盖章）：

	


推荐单位审核（盖章）
	


推荐单位（盖章）：


1.作品以单位（机构）作为申报主体的，需提供资金分配协议，且创作者分配比例不低于 70%。
2.作品为多人联合创作的，需提供所有创作者同意的资金分配协议。
3. 已获得省级及以上奖励的，需提供奖励资金金额证明材料。
4.符合文学作品发表奖励条件的，需提供相应稿酬证明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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